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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美晨生态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转让基金份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山东美晨生态环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转让基金份额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该

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具体情况如下： 

一、交易概述 

为集中资源专注主业发展，进一步增强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公司全资子公司

杭州赛石园林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赛石园林”）拟将其持有的浙江省古村

落（传统村落）保护利用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省古

村落基金”、“标的基金”）9.434%份额中（对应标的基金 5,000 万元出资额，

其中实缴 2,500 万元,剩余 2,500 万元尚未实缴）已认缴而未实缴的 2,500 万元

的出资额对应的权益即 4.717%的份额（以下简称“标的份额”），转让给德清

县文化旅游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清文化集团”、“受让方”），本

次标的份额转让的价款为 0 元人民币，转让完成后，德清文化集团承担标的份额

的实缴义务。本次交易完成后，赛石园林持有标的基金份额将变为 4.717%。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

等规章制度的相关规定，本次交易不涉及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

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本次交易在董事会审批权限范围内，无

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受让方基本情况 

 1、企业基本信息： 

企业名称：德清县文化旅游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注册资本：250000 万人民币 

注册号：330521000148825 

法定代表人：姚海根 

成立日期：2017 年 05 月 23日 

注册地址：浙江省湖州市德清县武康街道沈长圩街 50 号 

经营范围：对各类文化旅游及相关产业投资、开发、建设和管理；景区景点

经营管理；房地产、酒店及民宿投资和经营；文化旅游项目创意、规划、设计、

咨询服务；文化传播及体育赛事；物业管理及资产租赁；营销策划、会议及展览

服务；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培训服务；工艺品、日用品、

纪念品的研发、展示及销售等。（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

开展经营活动） 

2、股权结构：德清县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办公室持有 100%股权，为实际控

制人。 

3、最近一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2018 年（经审计） 2019 年 09 月（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546,848 666,876 

负债总额 341,697 450,744 

净资产 205,151 216,132 

项目名称 2018 年 01 月-2018年 12 月 2019 年 01 月-2019年 09 月 

营业收入 16,238 8,388 

净利润 14,084 -2,737 

4、德清文化集团与公司及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

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不存在可能或已经造成上市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关系。 

5、公司对德清文化集团的财务状况和资信情况进行了考察，认为德清文化

集团有相应的履约能力。 

三、标的基金基本情况 

1、标的基金基本信息 

企业名称：浙江省古村落（传统村落）保护利用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注册号：330106000598582 

执行事务合伙人：浙江乡悦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7 年 03 月 31日 

注册地址：杭州市西湖区北山街道曙光路 85-1号 111 室 

经营范围：服务：私募股权投资、私募股权投资管理（以上项目未经金融等

监管部门批准，不得从事向公众融资存款、融资担保、代客户理财等金融服务）                      

2、转让前后合伙人情况： 

转让前 转让后 

合伙人名称 
份额占

比 

出资金额

（万元） 
合伙人名称 份额占比 

出资金额

（万元） 

浙江省旅游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 
28.302% 15,000 

浙江省旅游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 
28.302% 15,000 

浙江省农业投资发展基

金有限公司 
28.302% 15,000 

浙江省农业投资发展基

金有限公司 
28.302% 15,000 

华能贵诚信托有限公司 11.321% 6,000 华能贵诚信托有限公司 11.321% 6,000 

杭州赛石园林集团有限

公司 
9.434% 5,000 

易方达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 
9.434% 5,000 

易方达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 
9.434% 5,000 

浙江南方建筑设计有限

公司 
5.660% 3,000 

浙江南方建筑设计有限

公司 
5.660% 3,000 

杭州赛石园林集团有限

公司 
4.717% 2,500 

华数数字电视传媒集团

有限公司 
3.774% 2000 

德清县文化旅游发展集

团有限公司 
4.717% 2,500 

浙旅盛景资本投资有限

公司 
1.830% 970 

华数数字电视传媒集团

有限公司 
3.774% 2,000 

浙江乡悦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 
1.000% 530 

浙旅盛景资本投资有限

公司 
1.830% 970 

杭州天迈网络有限公司 0.943% 500 
浙江乡悦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 
1.000% 530 

合计 100.00% 53,000 杭州天迈网络有限公司 0.943% 500 

   合计 100.00% 53,000 



3、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2018 年（经审计） 2019 年 09 月（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25,805.12 25,384.34 

负债总额 0.00 0.00 

净资产 25,805.12 25,384.34 

应收账款总额 0.00 0.00 

项目名称 2018 年 01 月-2018年 12 月 2019 年 01 月-2019年 09 月 

营业收入 0.00 0.00 

净利润 -118.08 -420.78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118.08 -685.78 

4、其他情况 

本次出售基金份额涉及的标的基金不涉及或有事项（包括担保、诉讼与仲裁

事项）；本次交易标的产权清晰，不存在任何质押、查封、冻结或其他任何限制

转让的情形；本次股权转让交易中不涉及债权债务转移事项。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转让方）：杭州赛石园林集团有限公司   

乙方（受让方）：德清县文化旅游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标的企业：浙江省古村落（传统村落）保护利用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鉴于： 

1、标的企业现合法存续，持续经营。 

2、甲方为标的企业之有限合伙人，乙方拟入伙标的企业并拟成为标的企业

的有限合伙人。 

3、甲方作为标的企业之有限合伙人的认缴出资额为 5,000 万元（占标的企

业出资总额的 9.434%，其中 2,500 万元已经实缴，剩余 2,500 万元尚未实缴）。

甲方将其持有的占标的企业的已认缴而未实缴的 2,500 万元的出资额对应的权



益（以下简称“标的份额”）转让给乙方，乙方同意受让上述标的份额。转让完

成后，乙方为标的企业的有限合伙人。 

4、甲方在转让前应当向其他合伙人发出书面通知，征求其他合伙人是否行

使优先购买权。 

现甲、乙双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

法》的规定，经协商一致，就转让有关标的份额事宜，达成如下协议： 

第一条 标的份额转让 

1、因标的份额尚未实缴，经各方同意并确认：本次标的份额转让的价款为

零元人民币，转让完成后，乙方承担标的份额对应的实缴出资义务（即向标的企

业实缴出资 2,500 万元）。 

2、如涉及税负事宜的，依法办理。 

3、各方应于标的企业合伙人大会召开后并且合伙人会议决议经各合伙人签

字盖章完毕之日起 30个工作日内依法向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办理变更登记手续。 

第二条  权利与义务 

本协议签署后，双方应诚信履行，并在办理相关的工商变更登记及合伙协议

的备案手续以及其他方面负有相互协助配合义务。 

第三条  甲方的承诺并保证 

1、甲方保证本协议签署前已经履行了关于本次标的份额转让对其他合伙人

的通知义务（如是否行使优先购买权的通知等）。 

2、甲方保证对其拟转让给乙方的标的份额拥有完全处分权，保证该标的份

额没有设定质押，保证其标的份额未被查封，并免遭第三人追索，否则甲方应当

承担由此引起一切经济和法律责任。 

3、甲方确认并承诺：本次标的份额转让前及转让完成后，甲方与标的企业

之普通合伙人、其他有限合伙人之间均不存在任何已有及或有纠纷。 

第四条  违约责任 

本协议生效后，任何一方无故提出终止协议，以及任何一方不履行本协议项

下规定的义务或违反各自所做出的声明与保证，应视为违约。违约方应依法承担



违约责任（包括赔偿直接损失和间接损失，以及因守约方行使追偿权利而发生的

一切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律师费、诉讼费、交通费等）。 

第五条  本协议的变更或解除 

甲、乙双方经协商一致，可以变更或解除本协议。经协商变更或解除本协议

的，双方应另签订变更或解除协议书。 

第六条  协议的成立及生效 

本协议自双方签署之日起成立，并经标的企业之合伙人会议决议后生效。 

五、涉及本次交易的其他安排 

本次标的基金份额转让不涉及人员安置、土地租赁、债务重组等其他安排。

本次交易，不存在公司高层人事变动计划等其他安排。本次交易完成后，不会产

生关联交易。 

六、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标的基金份额转让是基于资本市场整体投资环境及公司实际情况决定

的，有助于改善公司内部资产结构，进一步增强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将为公司当

期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带来正面影响，对公司未来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会产

生重大影响，符合公司的发展规划。本次交易价格以公司投资该基金时所支付的

价款（即账面原值）作为依据协商确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七、备查文件 

1、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3、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山东美晨生态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 年 12 月 10 日 


